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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换股吸收合并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审

阅了拟由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公司（以下简称“本次换

股吸收合并”）的相关文件，现就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系为建立统一的产业平台，实现

商业资源一体化，发挥各类商业资源的联动优势及协同效应，打造一家大型上市商

业集团之目的而实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方案合理、

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时，

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有利于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进一步扩大资产和收入规

模，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盈利能力。 

3、就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公司事项，对本次换股吸

收合并持异议的公司股东赋予了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4、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需取得本公司、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和相关有权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5、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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